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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责任承担
□贵州贵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廖立 张昊天

根据 《公司法》 第六十三条规定， 对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

言， 证明人格混同的举证责任不由债权人承担而是由股东承担，

即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

的财产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正所谓 “举证责任之所在， 败诉之所在”， 对债权人而言，

如果经查询发现被起诉的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就可在诉讼

时一并将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列为被告， 证据材料中附带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该企业的信息报告即可。

即便在起诉时未将该股东列为共同被告， 亦可在执行阶段依

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 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

规定》 （下称 “《变更、 追加当事人规定》”） 第二十条规定， 申

请变更、 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 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

以上内容系对本条最基本的理解， 并无争议。 但对于该条仍

存在几个司法适用问题， 本文将主要针对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做探

讨：

1、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数层股东均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可否适用该条对公司的数层股东均主张连带责任？

2、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将股权转让后， 是否还需对其

担任股东期间的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应对股东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B7

数层股东均系一人公司

根据 《公司法》 第五十八条可

知，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数层股东

均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 本

应仅限于法人股东的情形， 并不包

括自然人股东情形。

但现实中存在股东通过股权转

让方式， 最终形成了自然人投资设

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又投资设立

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局面。 如：

甲和乙先共同设立 A 公司， 再由

A 公司全资成立 B 公司， 最后乙

再将股权全部转让给甲； 或者由甲

先成立 A 公司， 再由 A 公司和乙

共同成立 B 公司， 最后乙再将股

权全部转让给 A公司。

以上两种情况即形成了甲独资

设立的 A 公司又独资设立了 B 公

司的局面。 为此， 此处区分自然人

投资情形与法人投资情形进行讨

论。

（1） 若股东通过股权转让方

式造成一个自然人股东同时控制两

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 则一人有

限责任公司的数层股东应负担连带

责任， 即甲、 A 公司均应对 B 公

司债务负连带责任。

该种情形本质是利用了工商局

登记窗口管理漏洞， 规避 《公司

法》 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造成自然

人实质上掌控着两家一人公司的事

实， 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做

法， 在实践中极易造成自然人股东

和公司之间财产混同， 对此应予以

否定评价，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东及股东的数层股东应负担连带责

任。 这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亦得到

普遍认可， 如： 在(2017)粤 0113 民

初 2330 号、 (2017)粤 0113 民初

2331 号民事判决书中， 广东省广

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认为： 私享家

酒店管理公司、 柏秀物业公司在设

立登记时均不是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 其后， 两公司经过多次股东变

更、 公司名称变更、 企业类型变更

登记， 两公司的股东登记情况为：

张晚华是柏秀物业公司的一人股

东， 柏秀物业公司又是私享家酒店

管理公司的一人股东， 造成张晚华

在该时期实质上掌控着两家一人公

司的事实。 本案的债务即发生在张

晚华掌控两家一人公司期间， 根据

《公司法》 第六十三条规定， 现张

晚华、 柏秀物业公司、 私享家酒店

管理公司均未能提交充足证据证明

三者的财产相互独立， 三者之间存

在着人格混同， 应共同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在(2020)苏 0612 民初 6027 号、

(2020)苏 0612 民初 6028 号民事判

决书中，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

（市） 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阙建强

系被告匠创公司的一人股东， 被告

匠创公司又通过股权受让方式成为

被告亲亲袋鼠公司的一人股东， 被

告阙建强实质成为两家一人有限责

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显然违反了

公司法第五十八条规定。 被告阙建

强掌控被告亲亲袋鼠公司后， 在明

知场地租金欠交可能无法履行教育

培训合同的情况下， 仍向学员家长

收取教育培训费， 损害了公司债权

人的利益， 由于三被告均未能提交

证据证明三者之间的财产相互独

立， 故三被告之间存在着人格混

同， 应对案涉债务共同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当然， 上述违背法律规定情况

的发生， 也反映了 《公司法》 立法

与工商局变更登记之间存在衔接问

题。 为杜绝上述情况发生， 就立法

建议而言， 应明确规定工商局在审

查股东变更股权会使得公司类型转

变为一人公司情形下负担必要的审

查义务， 审查该股权转让行为发生

后是否会造成一个自然人同时控制

数家公司的情形。 若会造成， 应拒

绝为其办理工商登记， 如此便可在

诉源上解决问题。

（2） 在法人投资设立的一人

有限责任公司又投资设立了另一家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形， 一人有

限责任公司的数层股东是否负担连

带责任存在争议， 但没有争议的是

可以采取另行诉讼的方式进行层层

追责。

实践中， 多数法院只允许追责

一层， 不允许在基础交易诉讼中对

数层股东进行追责。 这其中的考虑

可能是因为在我们追责债务人及债

务人股东的情况下， 尚不能确定该

股东是否需就公司债务负担连带责

任， 此时就要求该股东的独资股东

对其负担连带责任， 更显未知。

但没有争议的是， 当我们起诉

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及其股东并拿

到胜诉判决时， 可依据 《公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另案诉讼要求该

股东的独资股东对此负担连带责

任。 实务中要求债权人通过另行起

诉的方式来完成最终权益的维护诉

讼周期相当漫长， 不利于债权人的

利益保护。 因此， 在笔者看来， 在

实务中应允许此种情况下债权人可

将诉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数层

股东一并列为被告， 就人格混同一

并作出审查， 以避免诉累、 节约司

法资源。

股权转让后的责任承担

笔者认为， 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的股东即使在诉讼发生时不具

备公司股东身份， 但如果公司债

务形成于其任期公司一人股东期

间， 且其无证据证实该期间内的

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独立，

则仍应当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 这是因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的股东在其担任股东期间本身就

负有证明自身财产与公司财产独

立的义务， 该义务若随股权转让

而被豁免， 无疑会让 《公司法》

第六十三条束之高阁， 最终使得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规避自

身债务承担， 显不可取。 上述观

点在司法实践中亦被普遍认可，

并无争议。 如： 在(2016)最高法民

申 1055 号民事裁定书中， 最高人

民法院认为： 在鹰潭公司与汉威

公司债权成立之后， 廊坊公司以

7.5 亿元将其持有的鹰潭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鹰潭市太平洋公

司， 廊坊公司转让股权行为虽没

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但其获

得 7.5 亿元股权受让款的方式直

接导致鹰潭公司无法及时清偿所

欠汉威公司工程款， 严重损害了

债权人汉威公司的利益。 廊坊公

司系股权转让前鹰潭公司唯一股

东， 据此， 原判决依据 《公司法》

第六十三条规定， 认定廊坊公司

对鹰潭公司所欠汉威公司工程款

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无不当。

在(2021)粤 19 民终 3647 号民

事判决书中，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

人民法院认为： 案涉债务发生期

间， 鸿通公司唯一股东为张沃权。

虽然张沃权将其持有的鸿通公司

全部股份转让给了张海庆、 黄映

娥， 但是此时鸿通公司的债务仍

未清偿完毕， 并不能发生免除原

股东张沃权对鸿通公司的案涉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 因为在

张沃权一人持股经营鸿通公司期

间， 其并未将个人财产与公司财

产作出区分， 如果转让股权后就

免除其应负的连带清偿责任， 则

有可能发生一人股东利用该制度

侵吞公司财产逃避债务损害债权

人利益的后果。

是否对股东债务担责

关于可否要求一人有限责任

公司承担其财产独立于股东的举

证证明责任， 并在举证不能的情

形下为股东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法没有明文规定。 对此， 笔

者认为， 鉴于 《公司法》 第六十

三条的设立本质上就是考虑到一

人公司治理结构的特殊性， 即：

法人的独立地位极易受到全资股

东个人意志的干涉， 从而丧失独

立意志， 沦为股东操控的傀儡，

侵害债权人利益。 既然全资股东

可以轻易将公司财产转移至自己

名下， 那反之亦然， 因为在人格

混同的情况下， 不仅是公司意志

混同于个人， 个人意志亦混同于

公司。 同时参照 《变更、 追加当

事人规定》 第二十条的立法精神，

应当承认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情

况下， 公司需就股东债务承担责

任。

因此， 笔者主张为全面规制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

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以

逃避债务的行为， 在公司及股东

均不能证明公司与股东人格相互

独立的情形下， 应否认一人公司

之法人人格， 判令公司为股东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 这种观点在司

法实践中亦为主流， 如：

在 (2020)最高法民申 2158 号

股权转让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

督民事裁定书中， 最高人民法院

亦认为： 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虽系股东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 但目前司法实践中， 在股东与

公司人格混同的情形下， 公司亦可

为股东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 (2022)鲁 0982 执异 38-43 号

执行异议之诉执行裁定书中， 山东

省新泰市人民法院亦认为： 股东李

福成与玻普特公司对公账号之间有

频繁的大额的资金往来， 造成公司

财产与李福成财产无法区分， 被执

行人李福成也未提交证据或者说明

其与公司财产不存在混同的情形。

目前司法实践中， 在股东与公司人

格混同的情形下， 公司亦可为股东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 申请人

申请追加第三人玻普特公司为本案

被执行人， 对被执行人李福成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予以支持。

但值得注意的是， 最高人民法

院曾在(2021)最高法民终 1301 号民

事判决书中做出了相反的判决， 其

认为： 百家达公司作为霖阳公司设

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可否为其股

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认识不尽

一致。 具体到本案， 本争点所涉情

形并未在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作出

规定， 应当适用该法第二十条第三

款规定， 即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

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

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原

告未举证证明霖阳公司、 百家达公

司存在前述法条中所列滥用行为，

且达到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程度， 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责任。

对于上述观点， 实务中我们可

以根据自己的代理立场选择适合的

判例， 单就理论探讨而言， 笔者个

人倾向于后者。 毕竟回归 《公司法》

第六十三条的立法精神， 要求公司

为股东债务承担责任是规避一人有

限责任公司和股东人格、 财产混同，

保护公司债权人这一立法精神的必

要延伸， 且民法不同于刑法， 本身

并不禁止类推解释。 即此种情形应

参照适用 《公司法》 第六十三条，

在公司和股东均不能证明其财产相

互独立下， 债权人可要求公司对股

东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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